
 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彰化縣武術代表隊選手選拔賽 

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強化本縣武術人才及選拔優秀選手代表本縣參加比賽，提升本縣武術      

              運動技術水平、為縣爭光。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彰化縣體育會 

三、承辦單位：彰化縣體育會武術委員會 

四、協辦單位：和美高中.陽明國中.和東國小.彰化縣競技國武術會 

五、競賽日期：112年 12月 10日（星期日）共 1天 

六、競賽地點：和美高中第二校區武術館 

七、參加單位：高中（職）、國中等各組，以校為單位學生組隊參加 

八、報名辦法：1.參加學校單位須於 112年 12月 01日（星期五）下午 4時前，由學校 

                統一報名（非由學校報名不予受理），並請依規定之格式填具報名表與 

                切結書乙份，寄至彰化縣體育會武術委員會收（地址：彰化縣和美鎮 

                和東里孝文路 18號），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手機:0921-788248 

              2.報名費: 500元。(比賽現場繳交) 

九、抽籤過磅：112年 12月 10日（星期日）上午 8點於報到處進行抽籤過磅，屆時如未

派代表出席抽籤，則由主(承)辦單位代抽。 

十、領隊裁判會議：112年 12月 10日（星期日）上午 8時 30分於賽場講台召開，各單 

              位請派員參加，未出席者，對會議所議決事項不得異議。 

十一、比賽分組與資格： 

   (一)、國中男生組：限縣內公私立國中在籍男生參加。 



   (二)、國中女生組：限縣內公私立國中在籍女生參加。 

   (三)、高中男生組：限縣內公私立高中（職）在籍男生參加。 

   (四)、高中女生組：限縣內公私立高中（職）在籍女生參加。 

十二、競賽項目： 

    (一) 高男組、國男組：  

     1.套路：(1)長拳(2)刀術、棍術全能(3)南拳、南棍全能(4)太極拳、太極劍全能 

     2.散手： (1)高男組：  

              A. 56公斤級：56公斤以下(56.00公斤（含）以下) 

              B. 60公斤級：60公斤以下(56.01公斤至 60.00公斤) 

              C. 65公斤級：65公斤以下(60.01公斤至 65.00公斤) 

            (2)國男組：  

              A. 52公斤級：52公斤以下(52.00公斤（含）以下) 

              B. 56公斤級：56公斤以下(52.01公斤至 56.00公斤) 

              C. 60公斤級：60公斤以下(56.01公斤至 60.00公斤) 

    (二)高女組、國女組：  

     1.套路：(1)長拳(2)劍術、槍術全能(3)南拳、南刀全能(4)太極拳、太極劍全能 

     2. 散手：(1)高女組：  

              A. 52公斤級：52公斤以下（52.00公斤（含）以下）  

              B. 56公斤級：56公斤以下（52.01公斤至 56.00公斤）  

            (2)國女組：  

              A. 48公斤級：48公斤以下（48.00公斤（含）以下）  

              B. 52公斤級：52公斤以下（48.01公斤至 52.00公斤）  



十三、參加辦法： 

    (一) 學籍規定: 

          1. 組隊單位之運動員，以 112學年度當學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制學生，設有學     

            籍，現仍在學者為限。 

         2. 在國中部修業 3年以上者，不得報名參加國中部。 

         3. 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學校 1年以上之學籍者（111學年      

            度第 2學期開學日即在組隊單位就學，設有學籍，且 112學年度第 2學期         

            仍在學者）為限；下列情形除外，惟需檢附相關證明： 

             (1)因法律防治輔導轉學者。 

             (2)原就讀之學校係因教育部諭令停招、解散或學校運動代表隊經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函請教育部體育署專案核准解散之學生。 

          4. 開學日之認定：高級中等學校以教育部核定之學年學期開學日為基準，國      

             民中學以所屬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之學年學期開學日為基準。 

    (二)年齡規定: 

     1. 國中部: 限 97年 9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散手需滿 14足歲。(年齡計算至 113年 4月 20日開幕日為止)。 

     2. 高中部: 限 94年 9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三) 身體狀況：應經醫院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者，證明書留存學校備查。 

十四、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  

       1.採用國際武術聯合會 2019(節選)最新套路規定，2017年最新散手規定實施之      

         國際競賽規則。 



       2.採用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最新修訂出版之規則,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則依仲     

         裁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二)比賽制度：依據國際規則規定。 

    (三)比賽規定：  

       1.每位選手限報一項。 

       2.各單位請在比賽日當天早上 7點 30分報到，8點開始抽籤、過磅， 

          8點 30分領隊會議，9點準時開始比賽。 

       3.運動員應於出賽前 20分鐘接受檢錄，準備出場競賽。 

     4.所有參加套路運動員都必須穿著符合武術標準服裝，自備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 

         定之器械。 

       5.散手運動員須穿戴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則規定之拳套、頭套、護胸、牙套、及         

         鼠蹊護具，護襠必須穿在短褲內。 

       6.所有護具須為紅或藍色。運動員須穿著同一色之上衣、短褲及護具。 

       7.散手國、高中組不允許腿擊頭、拳連擊頭部，每局淨打時間 1分 30秒。 

       8.套路、散打各參賽項目、量級如遇只有 3名以內選手報名參賽，也需上場進行 

         表演賽，以利本會評估該選手的競賽水平。 

    (四)套路規定：國際武術聯合會規定國際競賽套路。 

     1.高中組：(1)長拳、刀術、棍術、劍術、槍術均為第三套競賽套路。 

               (2)南拳、南刀、南棍均為第三套競賽套路。 

               (3)36式太極拳、39式太極劍第三套競賽套路(第三套太極拳、劍比賽        

                  配樂及時間，依照國際武術聯合會規定辦理)。 

     2.國中組：(1)長拳、刀術、棍術、劍術、槍術均為第一套競賽套路。 



               (2)南拳、南刀、南棍均為第一套競賽套路。 

               (3)42式太極拳（5-6分鐘）、42式太極劍（3-4分鐘）第一套競賽套路。 

    (五)申訴: 

       (一)依據 2019年(節選)國際比賽武術套路規則第三章第十四條規定辦理如下: 

        參賽運動隊如果對裁判評判本隊結果有異議,必須在該場該項比賽結束後 15分 

        鐘內,由該隊領隊或教練向仲裁委員會以書面的形式提出申訴,同時交付 5000 

        元申訴費。一次申訴僅限一個內容。 

       (二)依據 2017年國際比賽規則武術散手規則第二章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如下: 

        參賽隊在整個比賽中總共有兩次申訴機會,如果對台上裁判員臨場判罰有異議 

        ,必須在現場立即提出書面申訴,經總裁判長許可後,交付 5000元的申訴費。 

        審判委員會立刻覆議並作出審判結論,如申訴正確,改變結果,退回申訴費; 

        申訴不正確,則維持原判,申訴費不退。 

十五、獎勵： 

(一) 套路:各項目錄取前三名，各參賽學校各組各項目最多可獲選 2位運動員，代

表本縣參加 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武術比賽。 

(二) 散打:各量級錄取前三名，各參賽學校每量級最多可獲選 1位運動員，代表本

縣參加 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武術比賽。 

十六、本次賽會大會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如有需求選手可自行辦理加保意外保險。 

十七、本辦法依 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規程及武術項目技術手冊中規定為主，          

      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者，得隨時由大會議決修正之。 

 



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彰化縣武術代表隊選拔賽 

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年     月     日 

地   址  

單位名稱  電 話  

比   賽   項   目   及   組   別 

□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 

單 

位 

蓋 

章 

 

 □長拳 

 □刀術、棍術全能 

 □南拳、南棍全能 

 □太極拳、劍全能 

 □56公斤以下 

 □56〜60公斤 

 □60〜65公斤 

 □長拳 

 □劍術、槍術全能 

 □南拳、南刀全能 

 □太極拳、劍全能 

 □52公斤以下 

 □52〜56公斤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長拳 

 □刀術、棍術全能 

 □南拳、南棍全能 

 □太極拳、劍全能 

 □52公斤以下 

 □52〜56公斤 

 □56〜60公斤 

 □長拳 

 □劍術、槍術全能 

 □南拳、南刀全能 

 □太極拳、劍全能 

 □48公斤以下 

 □48〜52公斤 

附註: (1) 選手學籍與相關參加規定皆須符合資格無誤，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將導致

影響後續比賽之權益。(2)表格請詳細填寫，若填寫不正確或字跡潦草而導致大會手冊及獎狀錯誤，請

自行負責。 

※本人報名資料僅供主辦單位辦理本活動使用 



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彰化縣武術代表隊選手選拔賽 

運動員切結書 
 

茲 參加彰化縣體育會武術委員會辦理之113年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彰化縣武術代表隊選手選拔賽，同意自身身體狀

況可以參加比賽，若比賽過程發生任何意外均由本人負一切責任(含

醫療)，所生損害概與承辦單位彰化縣體育會武術委員會無涉，為求慎

重，謹立本切結書保證。 

 

此致 

 

彰化縣體育會武術委員會 

 

(依個資保護法規定，本表僅供本次賽會使用) 

 

立切結書人：  （簽名） 

 

就讀學校及班級：  (必填) 

 

監護人：  （簽名） 

 

連絡電話: (     )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